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８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

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６％

以上； 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３１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５８％

以上；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９７

，

３４７

，

９２７．０９

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２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

组，收购了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北

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船厂的相

关股权，经济规模扩大，盈利能力增长；

二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持续增长，尤其是海洋工程、能源

交通装备经营成效显著，公司利润与收益水平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具体相关数据公司

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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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华胜天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

３

名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会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联奎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

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关于收购广州石竹软件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实现公司业务结构升级、提升综合服务提供能力，

满足向高端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转变的需要，公司计划以不超过

４０９０

万元的

自有资金收购广州石竹软件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详见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经与会董事表决，此项议案全票通过。

二、《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应存放在董事会指定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利募集资金的监管和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为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经与会董事表决，此项议案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华胜天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实现公司业务结构升级、提升综合服务提供能力，

满足向高端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转变的需要，公司计划以不超过

４０９０

万元的

自有资金收购广州石竹软件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股权出售方就广州石竹的业绩情况做出承诺如下：

财政年度 承诺税后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度 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人民币

１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 人民币

２５３５

万元

公司同意，在

２０１１

年度内，根据广州石竹的经营情况，将继续收购广州石

竹

６０％

的股权，广州石竹的除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同意前述要求，并承诺

６０％

股权的估值水平不高于本协议项下的广州石竹的估值水平，并将积极配合有

关收购工作。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本次交易的协议对方为北京皓竹软件有限公司、上海石竹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郭碧蓉。

其中：

北京皓竹软件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

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大街

６０

号金晖嘉园二期公建

Ｉ

段首钢综合楼

１１

层

１１１７

号， 其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１０＊＊＊＊＊

， 持有广州石竹

１２．４５ ％

股权。

上海石竹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宜山路

５０８

号

４Ｃ

室， 其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

３１０１０４２００７３３７

，持有广州石竹

１３．２％

股权。

郭碧蓉，中国公民，其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６２１１９６７１０２＊＊＊＊＊

，持有广州

石竹

３９．４５ ％

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石竹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州龙口东

３４２－３６０

天诚广场

３０３－３０４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北京皓竹软件有限公司、上海石竹科技咨询有限公司、郭碧

蓉、贾相夷、广州皓竹软件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数据治理软件开发、销售及专业服务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广州石竹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８

，

５６０

，

２９６．６６

元，其中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４７

，

３６２

，

１６７．１６

元，非流动资产人民

币

１

，

１９８

，

１２９．５０

元。 固定资产为人民币

８６７

，

１３８．９０

元；应收账款及现金合计

为人民币

４１

，

１４７

，

３６３．２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州石竹的净资产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２７３

，

６０２．８１

元。

广州石竹的主要负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州石竹的流动负债为人民

币

１２

，

２８６

，

６９３．８５

元，其中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合计为人民币

１２

，

２２７

，

３６４．７

元，

占流动负债的

９９．５２％

。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通过，公司计划以不超过

４０９０

万元的自有资金

收购广州石竹软件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收购北京皓竹软件有限公司持有广州石竹

１２．４５％

股权的全部股份。

公司收购上海石竹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广州石竹

１３．２％

股权的全部股

份。

公司收购郭碧蓉所持有广州石竹

３９．４５％

股权中的

４．３５％

的股份， 收购完

成后郭碧蓉仍持有广州石竹

３５．１％

的股权。

（一）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为

４０９０

万元人民币。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为广州石竹

３０％

的股权，

４０９０

万元人民币的收购价格是在

对目标公司现有业务、运营能力及技术水平、财务状况、未来盈利能力、战略

价值、以及股价走势进行的全面价值评估基础上，并经买卖双方多次谈判确

定的。

本次交易的股权出售方就广州石竹的业绩情况做出承诺如下：

财政年度 承诺税后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度 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人民币

１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 人民币

２５３５

万元

（三）交易款项支付及调整

本次交易总价为不超过

４０９０

万元人民币， 华胜天成将以自有资金分

５

期

支付。

３０％

的收购付款安排：

金额

（

人民币

）

支付时间和条件

首付款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０％

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署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

第二期款

１４

，

１７５

，

０００

元

３０％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交割日支付

第三期款

６

，

０７５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完成

，

且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支付

，

金额可能

根据业绩调整

第四期款

６

，

０７５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完成

，

且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支付

，

金额可能

根据业绩调整

第五期款

６

，

０７５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完成

，

且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支付

，

金额可能

根据业绩调整

各方同意，第三至五期的付款金额将根据下述公式进行调整：

利润完成比例 所对应的实际支付比例

１００％＜＝ Ｘ １００％

９０％＜＝ Ｘ ＜１００％ ９０％

８０％＜＝ Ｘ ＜９０％ ７０％

７０％＜＝ Ｘ ＜８０％ ６０％

６０％＜＝ Ｘ ＜７０％ ５０％

Ｘ ＜６０％ ０％

以上表格中“

Ｘ

”为该财政年度实际税后净利润

／

该财政年度承诺税后净

利润

＊１００％

（四）进一步收购

公司同意，在

２０１１

年度内，根据广州石竹的经营情况，将继续收购广州石

竹

６０％

的股权，广州石竹的除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同意前述要求，并承诺

６０％

股权的估值水平不高于本协议项下的广州石竹的估值水平，并将积极配合有

关收购工作。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胜天成通过扩张系统集成和软件业务规模，在中国大陆占据了较大的

市场份额，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 本次收购广州石竹，旨在利用其在商业智能

领域的产品、解决方案、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及行业经验方面的优势，满足华

胜天成实现业务结构升级、提升综合信息技术服和软件产品提供能力、向高

端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转变的需要，帮助公司创造更高的利润，提升核心竞

争力。

通过本次收购，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公司收购石竹软件，首先将继续增强在电信行业的竞争优势。 石竹是电

信行业首屈一指的商业智能软件提供商， 利用石竹在该领域的产品与技术，

结合公司已有的技术与市场基础，公司可以将业务延伸到电信行业

ＩＴ

系统建

设和运营更多的领域。 按照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电信运营商

对

ＩＴ

系统的规划，商业智能系统是其

ＩＴ

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智能系

统对企业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分析，提供企业经营情况、市场研究、产品盈利

能力、精细化营销、渠道管控、资源利用效率、财务状况等方面的分析支撑，满

足企业各层级人员对分析应用的需求，已经成为电信运营商生产经营所必需

的

ＩＴ

系统。

其次，石竹软件的技术与产品将极大的提升公司在云计算领域的核心技

术能力。 云计算的特点之一是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与存储，系统的复杂性和

开放性都对数据质量提出了更高级别的要求，石竹的元数据管理技术可以为

云计算网络提供基于全局数据字典、业务指标和数据仓库结构知识库的数据

管理平台，使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产得到有效管理和传递，实现不

同厂商提供的不同软件系统和产品之间的集成，破除信息孤岛。 利用石竹的

技术，公司将有可能把客户

ＩＴ

系统中的数据分析、数据存储、数据应用、数据

挖掘等应用转换到云计算的架构上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帮助公司在云计算

时代获得更多的业务机会和竞争优势。

第三，收购石竹软件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特别是

高端

ＩＴ

专业服务和具有行业特色的应用软件解决方案的提供能力将得到增

强。 利用遍布大中华区的销售和服务交付网络，公司有信心将石竹的产品与

技术推广至更多的行业及区域，从而增强公司整体业务的盈利水平。

通过与华胜天成的合作， 石竹软件也将受益于华胜天成广泛的客户基

础，更多的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市场空间。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生效的董事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２

、资产购买报告书

３

、审计报告

４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

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接到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

公司（下称“广东明珠广阀公司”）的函告：为充分发挥公司经营效率，提高增

加公司经营收益，广东明珠广阀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会议，审议

批准了该公司与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联康房地产公司”）签订

关于共同合作投资兴宁市曙光路联康城市广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成可售

面积约

１２

万平方米，下称“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投资金额为人

民币贰亿玖仟万元整。

一、开发项目情况简介：

联康城市广场位于兴宁市曙光路，与会展中心、体育广场、文化广场相

邻，地处黄金地段，兴宁市城市地标，得天独厚，是兴宁市新城市广场的核心

地段，项目开发定位为集酒店、商贸、休闲娱乐、居家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

设计方案为地上

２９

层，地下

２

层，占地面积约

５．７

万平方米，项目地处市中心，

交通十分方便， 距离

２０５

国道

３００

米， 距离

２０６

省道

１０００

米， 离高速公路出口

２０００

米，距离火车站

２０００

米。 项目周围道路宽敞，空间宽广，视野开拓，绿化面

积较大，是人民休闲、娱乐、健身的活动中心。

开发项目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达到可出售状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实现全面开发。 预

计总投资约人民币

８

亿元。

二、广东明珠广阀公司对开发项目收益及投资回收介绍：

共同合作的期限为叁拾个月。 叁拾个月期满，联康房地产公司同意广东

明珠广阀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合作期壹拾个月内，广东明珠广阀公司可实现收益肆仟叁佰

伍拾万元；合作期满壹拾个月后，广东明珠广阀公司每月按总出资额

５％

的整

数倍收回出资，并按相应比例调减以后收益。 合作项目完成后，预测未来可实

现收益人民币

８５００

万元至

１３０００

万元。 在项目所建房产达到可出售状态前，双

方对开发项目所建房产建立共同监管账户对销售收入款项实施监管，作为广

东明珠广阀公司收回出资款及利润的保证。

三、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对方当事人情况如下：

１

、概况：

名称：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兴宁市龙田镇南小区

法定代表人：刘伟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四级（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成立时间：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五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

，

５３３．０２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

，

９５６．２５

万元（未经审计）。

２

、股权结构：

兴宁市联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额

８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４．４４％

。

刘伟权先生持有兴宁市联康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６７％

。

四、本次合作开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开发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会产生一定影响，对扩大公司影响力以

及经济效益提升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股票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４５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３０

时开始。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

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

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王冬雷先生主持。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２

名，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２４４

，

７４１

，

４２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６５０１％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４３

，

８８１

，

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４７２２％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７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８５９

，

８２１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７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４

，

７３６

，

９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８２％

；反

对

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８％

；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４

，

７３６

，

９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８２％

；反

对

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８％

；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４

，

７３６

，

９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８２％

；反

对

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８％

；弃权

０

股。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称“电气集团”）通知，电

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首次增持本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 电气集团通

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首次增持本

公司

Ｈ

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累计增持本公司

Ｈ

股股份合计

３０

，

２５８

，

０００

股。

在上述增持期间，电气集团未减持其所持的本公司

Ｈ

股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电气集团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

７

，

４１０

，

４８８

，

４９８

股，占

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５７．７９％

；电气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份

３０

，

２５８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０．２３％

；

电气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５８．０２％

。

电气集团增持计划：自首次增持本公司

Ｈ

股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本

公司

Ａ

股或

Ｈ

股股份，累计增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２％

（含

上述已增持之本公司

Ａ

股及

Ｈ

股股份）。 电气集团同时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

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

Ａ

股及

Ｈ

股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７ 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１

证券代码：

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期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 合计金额约

６８．９

亿元人民币，具

体情况如下：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车浦镇城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南京地下

铁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价值

３１．３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上述车

辆将分别用于南京地铁

３

号线和南京地铁

１０

号线。

２．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

公司签订了价值

２３．７

亿元人民币的客车销售合同， 与喀麦隆铁路公司

（

ＣＡＭＲＡＩＬ

）签订了价值约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客车销售合同。

３．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南车

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４．３

亿元人民币、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车辆销售合同和车辆牵引系统销售合同。

４．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

局签订了价值

１．１

亿元人民币的动车组配件销售合同。

５．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分别与澳大利亚

ＰＮ

公司

、 伊朗

ＳＲＰ

公司签订了价值约

１．１

亿元人民币和

２．４

亿元人民币的机车销售合

同。

６．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机车公司签

订了价值约

２

亿元人民币的机车销售合同。

上述重大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０．６％

。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２６

证券简称： 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互感器等相关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

京电科四维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所拥有的互感器等相关资产的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北京电科四维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及其现有股东

李培国先生、许建国先生、王泽辉先生、王毅先生签署协议，收购其所拥有的

与互感器等业务相关的资产，收购价款合计

３８００

万元整，收购款将分三期支

付。

随着本次收购的实施， 通过北京电科四维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原有传统

互感器的产研销平台， 结合公司已积极开展的光互感器和电子式互感器的

技术储备和研究成果，将会更有效的适应智能电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

核心产品的竞争力。

本次收购标的业务受行业政策变化与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 市场拓展

及持续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通过品牌销售战略，加大市场政策的

倾斜力度， 不断努力技术创新， 加快形成公司互感器产品的规模生产与销

售，并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预计本次收购对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影响不

大。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０，３４８，５７１．１５ ４４４，３２９，０７４．１５ １７．１１％

营业利润

１９８，９６５，２４５．１１ １８０，３９７，５４９．６９ １０．２９％

利润总额

２０１，１３７，１０１．５６ １８１，４６８，８５７．５４ １０．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６，７６４，４０４．１２ １５２，１４２，９９０．２３ ９．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８２６ ０．２５７８ ９．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０５％ ８．７７％ ０．２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０２９，４１１，９５９．５５ １，９８１，２７１，６５５．７２ ２．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８５８，１５３，１２１．４７ １，７９１，８１８，５７８．１３ ３．７０％

股本

５９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３．１５ ３．９５ －２０．２５％

注：公司上年同期原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３４

元，因本年度内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３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现公司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上年同期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实施

“

控制营销

”，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销售收入及利润均有稳步的增长

。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

：

以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４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２

元

（

含税

），

使得股本在本报告期末较报告期初有较大增长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

－３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

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当代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厦门当代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厦门

当代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５０

万股质押

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厦门当代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日为止。

截止本报告日， 厦门当代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９９％

，本次将其中的

１１５０

万股进

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０８０８

万股的

５．５３％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厦门当代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１１５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０８０８

万

股的

５．５３％

。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２

股票简称：风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

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刘宝生先生主持。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公司微

蓄分公司、全免电池制造部搬迁方案的议案》。

为了支持和配合国家环保部对铅酸电池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同时从公司

总体发展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出发，公司拟对主厂区内的微型蓄电池

分公司，全免电池制造部进行搬迁改造，具体方案如下：

１．

搬迁实施地点

搬迁实施地点拟定于风帆徐水工业电池分公司厂区和风帆清苑分公司

厂区内，利用徐水及清苑分公司现有厂房实施，将目前微型蓄电池分公司、全

免电池制造部的生产设备（特种电池需相关部门确认后实施）重新调整并安

装在上述区域。

２．

搬迁计划

公司按对生产经营影响最小化、搬迁费用最低化为原则，初步拟订了搬

迁计划。 为保证搬迁过程中最大限度利用原有设备，在销售淡季停产检修，同

时扩大其它生产单元产能效率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拟自董事会通过本项议案

之日起对上述生产单元停产检修，开展搬迁工作。 公司计划

５

个月内完成搬迁

及安装设备调试工作，恢复上述生产单元的正常生产运营。 为保证搬迁后生

产线的正常运行，搬迁过程中将维护、调整并更新部分设备，确保搬迁后生产

运营平稳。

３

、资金及来源

搬迁费用主要涉及原有设备搬迁更新费用和设备维修安装费用， 经测

算，费用总额不超过

２８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４

、搬迁方案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搬迁方案实施过程影响公司生产能力为

１０５

万

ＫＶＡｈ

，占公司现有总产能

的

１１．１７％

，公司可通过降本增效、消化库存及扩大其他生产单元产能效率来

解决以上问题，以上搬迁计划不会影响

２０１１

年财务预算的完成。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所涉及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搬迁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 支持了环保部

２０１１

年铅酸蓄电池企业环

保整治专项行动，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关于实施公司微蓄分公司、全免电池制造部搬迁方案的议案》的

审议决议。 同时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可能引起的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２

股票简称：风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风帆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七月

２７

日，收到本公

司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里昂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风帆股份原保荐代表人江岚女

士因工作变动，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尚未结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我公司现委

派保荐代表人黄力先生接替江岚女士之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由财富里昂证券有限公司韩轶嵘女士及黄力先

生两位保荐代表人持续对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持续督导，

直至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６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

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公司以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各项事宜。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股票不能按期复牌。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及时予以公告；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该

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二

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

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华福商贸发

展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以现金增

加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人民币

８

亿元。 其中，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４

亿元，占

８０％

，珠海

华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

。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

期融资券已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或“协会”）注册。 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陆

亿元人民币，本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叁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３６５

天，发行开

始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计息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发行利率为

１

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

３．２５％

）

＋３３０ＢＰ

，付息方式为每六个月付息一次。 本期融资券的

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

刊登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